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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把南阳新区高新区鸭河工区官庄工

区财政预决算纳入市本级财政预决算的通知》（宛人常﹝2012﹞

35 号）要求，现将示范区关于 2024 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25 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 2024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2024 年，我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20547 万元，

为年初预算数的 52.4%，同比下降 42.4%。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77700 万元，执行中因上级新增转移支付补助、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科目调剂等事项，支出预算调整为

112190 万元，实际完成 8276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3.8%，同比

增长 28.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4 年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3000 万元，

实际完成 15500 万元，为预算的 516.7%，同比增长 2%。全区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63019 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

结余结转下年使用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99505 万元，实际完成

53939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54.2%，同比下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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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因示范区体制原因，示范区无国有资本收益等事项，因此未

编制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

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

险基金在市本级管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在宛城区托管，

因此示范区未编制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

（四）政府性债务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全区政府债务余额合计 326979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47519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79460 万元。各项债

务余额均低于核定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二、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 示范区按照市人大有关决议要求和批准的预算，

坚持依法理财，规范预算执行，加大民生投入，深化财政改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调控保障职能，统筹安排资金，着力

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一）收入受客观性因素影响，增收困难。

224 年，从税收指标、税种结构、纳税主体等方面看，我区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税源结构单一、一次性税收占比较高、税收增

长动力不足。具体表现在：涉土税收占比较大，耕地占用税、土

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来自于

与房地产相关领域。工业增值税、商业增值税虽然同比增长15.9%

和 13%，但由于增值税的绝大部分也来自于房地产相关领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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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值税占 20%，商业增值税占 28%，涉土企业增值税占 43%，

其他零星分散在租赁业、科技与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方面），

受大环境影响，我区 2024 年在建项目少、清盘项目房产销售形

式不容乐观、新增项目少尚未进入纳税期极大的影响了税收，造

成增值税总体下降 27.1%。同时辖区新增固定税源户较少，原有

税源户流失严重；工业企业少，商业企业多；小微企业多，纳税

企业少；缺乏骨干型固定性纳税大户。

（二）财政支出民生和重点支出保障较好。

今年区级刚性收支矛盾异常突出，财政局不等不靠，立足实

际，统筹财力，坚持按照“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原

则，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支出进度，优先保障惠农民生各项政策

落实，切实提高保障水平。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重点”，

坚决守住财政安全底线，加强农业、扶贫、教育、文化、社保、

医疗等“三保”支出，完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教育服务能

力，扩大民生政策支出需求，健全“三保”支出保障长效机制。

2024 年全区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完成 82760 万元，其中教育、文

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住房保障等

民生支出达 82.6%，同比增长 29%。财政的保障功能得到进一步

体现。

三、2025 年上半年财政运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重点

（一）上半年财政运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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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6 月份，示范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1175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50.3%，与上年同比下降 14.7%；从收入构

成看：税收收入完成 6696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42.4%，同比下

降 16.6%；非税收入完成 4479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70%，同比下

降 11.8%。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6 月份，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0000 万元，

均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为年初预算的 200%。支出完成

44044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73.5%，同比增长 85.9%。其中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27417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84.7%，同

比增长 58.9%；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2470 万元，为调整预

算数的 19.8%，同比下降 61.3%；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

的支出 5600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6712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1602 万元。

（二）上半年财政运行的主要特点

1、早动员，早部署，加强组织督导，全区财政收入圆满完

成“双过半”目标任务。

在年初全区工作会议后，按照每次经济运行调度会安排，明

确今年财税工作重点，把收入组织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并按照全

年财政收入不低于 8%，其中税收收入不低于 10%的目标，逐级分

解任务，层层夯实责任。在日常工作中每月坚持召开综合治税工

作月度例会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对乡（街道）收入组织工作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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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指导工作，及时协调解决收入组织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今年一季度全区财政收入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上半年，我

区财政收入进度完成全年预算的 50.3%，超出序时进度 0.3 个百

分点，完成进度为四功能区第二，同比增幅为四功能区第一。

2、财政各项重点支出保障较好。

1-6 月份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42938 万元。其中

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

事务、农林水、交通、住房保障涉及民生支出方面完成累计 35465

万元，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82.6%，同比增长

27.1%，财政的民生保障功能发挥较好。

（三）下半年重点工作

1、准确把握新的经济形势，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在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科学研判财政收入形势，加强经济运行动态监

测，及时预测财政收入运行趋势，建立完善综合治税联席会议制

度，加强各部门协调配合，完善征管措施和技术手段，规范非税

收入征管，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齐抓共管、依法组织收入的

良好局面，及时把经济发展成果反映到税收增长上来，确保财政

收入应收尽收。同时各乡办要密切关注收入进度，加强与税务部

门的沟通协调，从整体上把握分析税收走势，强化税收征管，促

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2、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支出管理，确保实现精准管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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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落实民生政策，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对重大民生政策的新要求，面对保工资、保运

转、保基本民生等刚性支出增长压力，进一步加强预算支出管理，

突出民生保障重点，安排新增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支持社会保

障和就业及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2）增强双争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提高财政保障

能力。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系，加大对经济发展形势和上级政

策研究力度，增强针对性，掌握主动性，重点关注上级稳增长、

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对节能环保、公共服务

业、城市基础设施和促进消费等方面的项目资金加大争取力度。


